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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障制度承担着社会稳定器的功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
一功能显得尤其重要。我国建立养老保障制度起步较晚，尚未形成完
善的体系，而机关事业单位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更是一片空白，现收
现付的退休保障制度看似保险，实则存在极大的制度风险，其不公平
性也一直被社会所诟病。研究建立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的课题。本文试图就此问题作些探讨。 

一、当前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趋势 
二次大战后世界各国的养老保障制度虽然有很多差别，但多数国

家的基本模式是类似的，即采取“现收现付”的社会统筹模式。其基
本特点是由工作的一代人缴费，来赡养退休的一代人，不进行任何资
金积累。这种办法的优点是具备代际共济和社会再分配特征，缺点是
难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界提
出，养老金本质上是一种工作期间“零存整取”的个人保险行为，没
有必要由政府来搞社会统筹，只要建立养老金的“个人账户”，把个
人缴费变成一种强制性储蓄就行了。从理论上讲，这种靠自己“完全
积累”的养老模式，起码在价值形态上可以不受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因各种原因失去工作能力的人，以及“个人账户”
积累不足以按最低生活标准支付养老金的人，还是需要政府继续承担
赡养及补贴的责任。 

国际组织（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等）推荐的是一种中间道路
的“三支柱”养老保障模式。这种模式是在总结战后各国养老保障体
制的经验教训，以及各国经济学者和社会专家反复论证的基础上形成
的。其中的第三支柱是 个人自愿的养老储蓄，剩下的两个支柱就是社
会统筹和个人账户。这种“统账结合”模式的基本构架是：由社会统
筹部分（替代率 20%—30%）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加上个人账户部分
（替代率 40%）保证老年人安度晚年。追求更优裕的退休生活则靠个
人自愿的养老储蓄。这种“三支柱”的养老保障体制目标设计，将社
会统筹的代际共济与再分配机制，和个人账户的激励机制结合起来，
使个人和政府能够分担养老的经济责任，有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对政
府的财政压力。现在许多国家的养老保障体制，实际上都在不同程度
上向这种“三支柱”的模式靠拢。 

二、我国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制度现状 
目前我国机关事业单位实行退休制度，尚未建立真正的养老保障

制度，工作人员在职期间不需缴纳任何费用。退休费的计算方法是：
以工作人员退休前一个月的工资为基数，乘以根据其工作年限确定的
退休费比例（工作年限达到 20 年的为 80%，以后每增加一年提高一
个百分点，90%封顶）。这一制度的弊端是： 

第一、财政的可持续性问题。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费完全由财政或
用人单位现收现付，没有任何积累。随着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高峰的到
来，将来退休费的资金压力将会变得非常沉重。如果不未雨绸缪，不
为以后预留任何积累，财政或用人单位未来必将背上沉重的负担。 

第二、便携性问题。在目前退休制度下，只有在机关事业单位退
休的人员才能享受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待遇，工作人员若在退休前离
开了机关事业单位就丧失了享受相应待遇的权利。由此造成了越到退



休年龄，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越不愿意离开，而机关事业单位外面
的人员越想挤进来的现象。现行退休制度成了阻碍机关事业单位人才
流动的一个客观障碍，人员能进能出的目标难以实现。 

第三、缺乏年功 贡献积累机制。现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费计发基
数为退休前一个月的工资，而不考虑工作人员在单位服务时间的长短，
年功贡献积累因素无法在退休待遇中得到充分体现。这种退休制度促
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为了在最高职务级别上退休而争职务、争机
构规格，与职务能上能下的理想目标相违背。 

第四、现行退休制度未能与机关事业单位的考核、奖惩及反腐倡
廉工作紧密结合，缺乏奖勤罚懒、奖优罚劣、奖廉罚贪的机制。 

第五、在 现行退休制度下，机 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待遇计发随
生命终结而停止，由于无法资产化，去世后其法定继承人无法受益。 

三、按照“三支柱”模式构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障体系 
根据世界各国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趋势，我们认为机关事业单位

现行的退休制度必须进行改革，目标就是建立一种由社会基本养老保
险、职业年金以及个人自愿的养老储蓄这三大支柱共同组成的新型养
老保障体系，其中 职业年金是指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参加社会基
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政府或用人单位为保障其退休待遇而建立的补
充养老保险，实行完全积累，采用个人账户方式进行管理。这种新型
养老保障体系具有现行退休制度所不具备的诸多优点： 

第一、机 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参加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和职业年
金分别属于部分积累和完全积累的社会保障模式，其在职期间缴交的
社会养老保险费和职业年金分别进入社保基金和职业年金个人帐户，
退休后分别从社保基金和职业年金个人帐户提取养老金、年金。这种
制度安排可将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养老费用按一定规则分摊到
其整个职业生涯期间，从制度上保证了未来养老费用的资金来源，将
来的权利与现在的义务实现了完全对等。从财政或用人单位角度看，
这种制度为未来的养老费支付提前积蓄了资金，减轻了未来的资金压
力，因而更具可持续性。 

第二、解 决了人才流动问题。由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参加的
是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同时职业年金全部积累于专门的个人帐户，没
有任何“携带”障碍，因此非常有利于畅通机关事业单位出口，促进
人才的合理流动。 

第三、建立了年功 贡献积累机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服务时
间越长、贡献越大，其职业年金的积累就越多；相反，若服务时间越
短、贡献越小，职业年金的积累就越少。这种机制体现了机关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的年功积累贡献，鼓励其长期为公众服务，激励其多做贡
献。 

第四、由于职业年金具有按月积累、个人帐户储存的特点，因此
可以很容易地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考核、奖惩及反腐倡廉工作
结合起来，用经济杠杆加大机关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及廉政建设的工作
力度。 

第五、职业年金实现了完全资产化，非常有利于转让或继承。 
四、新旧制度的衔接问题 
正视旧体制的遗留责任问题，并认真地加以解决，是从现行体制

顺利过渡到目标体制的关键。近几年改革的实践已经证明，对旧体制



遗留的问题不做特殊的处理，新体制就不可能顺利建立。要想完成向
新体制的过渡，就必须将旧体制遗留问题的解决与新体制的建设，作
为两个不同的问题分别处理。建立机关事业单位新型养老保障制度的
关键是如何处理旧制度下的已退休人员（即“老人”）以及改革前参
加工作的在职人员（即“中人”）退休待遇的安排问题。我们认为，
在当前利益格局既定的大环境下，要破解这一难题，只能是进行增量
改革，也就是说新人实行新制度，“老人”和“中人”不动，继续执
行老制度。如果部分“中人”愿意实行新制度的话，可以转到新制度
中来，财政或用人单位将按其工作年限一次性补缴社会基本养老保险
和职业年金。但绝不可强制性地要求所有“中人”都实行新制度，否
则必将引起社会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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